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债权债务转让（重组）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我们作为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

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公司与

关联方债权债务转让（重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客观独立判断，发表声

明如下： 

1、我们详细审阅了董事会秘书提交给我们的有关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

包括财务资料、相关协议、证照和说明等。 

2、本次关联交易是本着为便于解决公司的应收货款的角度出发的，交易价

格和交易程序符合合法、公平、公开的原则。 

3、基于以上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非关联董事出席会议和

表决。 

独立董事： 

姜世光              田庆国              赵法森             

 

 

2014年 8月 8日 


